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编号：2025S702）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0月30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702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建筑类型：公共建筑                               编号：2025S702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项目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博爱路72号10楼
	建设单位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大型

	
	建筑面积
	530㎡
	建筑层数
	地上15层，地下1层

	
	建筑高度
	60m
	防火等级
	地上一级，地下一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 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建施-04，无障碍卫生间的门把手一侧400宽实墙未见，不满足GB50763-2012，第3.5.3-5条。
三、其他意见：

1、建施-02，,1994年尚未实行施工图审查制，如何取得审查合格证？
2、建施-04，C轴~D轴交5轴~6轴处风井既对前室开洞，有对通道开门，复核是否准确。位于走道上的门建议双向开启。阴影区域办公图示非本次改造区域，需经过本次改造的走道进行疏散，应充分协调各方，防止以后在疏散走道及楼梯的使用上产生矛盾，影响消防疏散。



	设计人
	刘全
	注册人
	肖振礼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1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刘德萍
	注册人
	林有军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审查人
	唐俊华
	
	审查号
	10051-W1001
	联系电话
	88169832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李广
	专业负责人
	杨计虹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未对线缆选型作出要求，不满足GB51348-2019，第13.9.1.4条。
2、 带洗浴设施的卫生间未采取等电位联结措施，不满足GB51348-2019，第12.10.4条。
3、 无障碍卫生间未设置求助按钮，不满足GB50763-2012，第3.9.3.10条。
三 、其他意见：
1、 增补包含非消防电气内容的设计总说明；114ZAP、101ZP系统图注明具体出处，并复核与现场的一致情况；改造设计中沿用原供配电系统时需仔细复核后期装修设计的实际需求，避免容量在后期装修设计时超出预留容量引起进行改造设计变更。
2、 114ZAP与101ZP出线回路中均含有10ALE(JZ)的配电箱，请复核。
3、 明确公共部位的照明负荷等级的考虑情况。
4、电梯前室及楼梯间的应急照明不应因本次改造影响正常使用。

	设计人
	宋文萃
	专业负责人
	邓伟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3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金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原博爱大厦项目）-改造工程（建筑、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

	审查人
	朱达文
	
	审查号
	10051-H1001
	联系电话
	86619906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6-D轴左侧房间如无可开启外窗，则应送新风。
2、PYC1排烟窗有效可开启面积小于2.0m2。
3、6-B轴左下侧走道设计清晰高度以下烟气流通面积小于2.0m2。

	设计人
	郭全莉
	注册人
	焦曼丽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0月30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